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禁止设立区城清单》的通知
威审服字〔2023〕4 号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我市营商环境，为创业者

在开办市场主体提供选址便利，降低市场主体开办成本，根据山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登记许可工作要求》，威海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并在征询相关行政许可业务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梳理有关地址禁止市场主体设立规定，汇制了《威海市市场主体

住所（经营场所）禁止设立区域清单》，以便市场主体在选择住所

（经营场所）时进行参考。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设立的其他

有关住所的禁止性措施，从其规定。

附件：《威海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禁止设立区域清单》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5月 29日



附件：

威海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禁止设立区域清单
序号 经营项目 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用语 禁止设立区域 禁设依据

1

开设餐饮企
业（指产生油
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
务项目）

餐饮服务；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乐活

动）或小餐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

营

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
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从事饮食服务业经营活
动，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在居民住
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
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2

开办营业性
娱乐场所（含
营业性歌舞
厅、电子游戏
场所）

歌舞娱乐活动；游艺娱乐活动；剧本娱
乐活动

1.居民楼、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娱乐
场所不得设在下列地点：（一）居民
楼、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
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二）居民住
宅区和学校、医院、机关周围；（三）
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四）
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五）与危险
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第二十六条：禁止在中
小学校附近开办营业性歌舞厅、营业
性电子游戏场所以及其他未成年人
不适宜进入的场所。《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
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剧本
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剧本娱
乐经营场所不得设在居民楼内、建筑
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等
地。

2.居民住宅区和学校、医院、机关周
围；

3.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4.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

5.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

3 剧本娱乐经营
场所 剧本娱乐活动 1.建筑物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

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印发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
（试行）的通知》（消防〔2023〕26 号）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以下简称场所）所
在建筑应当为合法建筑，不得设置在地
下二层及以下楼层；不得设置在住宅建
筑内；不得设置在“三合一”场所（住
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彩
钢板建筑和村（居）民自建房内；不得
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场
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毗连甲乙
类危险品仓库。经营服务对象主要为儿
童的场所不得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或地
上四层及以上楼层。

2.住宅建筑内；

3.在“三合一”场所（住宿与生产、储存、
经营合用场所）彩钢板建筑和村（居）民
自建房内；

4.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场
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5.不得毗连甲乙类危险品仓库；

6.经营服务对象主要为儿童的场所不得
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或地上四层及以上楼
层。

4
开办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
所

互联网上网服务
1.中小学校园周边 200 米范围内；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九条：中学、小学校园周围 200 米范
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居民住宅楼（院）内。

5 开办旅行社 旅游业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
询服务 非营业用房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经
营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申请
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
用的、租期不少于 1 年的营业用房；（二）
营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
要。

6 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经营、仓储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居民住宅用房、军事管理区（不含可租赁
区）以及其他不适合经营的场所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十六
条：……。经营场所和库房不得设在居民
住宅内、军事管理区（不含可租赁区）
以及其他不适合经营的场所。



7 开办烟、酒、彩
票销售网点

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电子烟零售；
电子烟批发 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学校、
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
网点……

8

私人会所
（指改变历史
建筑、公园等公
共资源属性设
立的高档餐饮、
休闲、健身、美
容、娱乐、住宿、
接待等场所，包
括实行会员制
的场所、只对少
数人开放的场
所、违规出租经
营的场所）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主体自主确
定 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
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第 3 条：严禁
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以自建、
租赁、承包、转让、出借、抵押、买断、
合资、合作等形式设立私人会所。

10 开设公众聚集
场所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主体自主确
定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
防安全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公
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
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
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
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11 烟花爆竹生产、
批发、零售

烟花爆竹生产；烟花爆竹批发；烟花
爆竹零售 城市市区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
城市市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
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

12

生产经营、储存
危险品（含易燃
易爆品、剧毒
品、放射性物
品、腐蚀性物

成品油零售；成品油批发；成品油仓
储；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
原油仓储；民用核材料生产；民用核材料

1.居住场所建筑物内；

《消防法》第十九条：生产、储存、经
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
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人民防空
法》第二十七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



品） 储存；危险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
口；原油批发；危险废物经营；第二、三
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
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第二
类监控化学品经营；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Ⅰ类放射
源销售；放射性同位素生产(除正电子发射
计算机断层扫描用放射性药物)；Ⅱ、Ⅲ类
射线装置生产；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
Ⅰ类射线装置销售

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2.人民防空工程内；

3.学校及其周边地区。

13

开设工业固体
废物集中贮存、
处置场所及生
活垃圾填埋场
所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贮存、处置；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城

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农村生活垃圾

经营性服务

法定部门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
和其他特别保护区内。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二
条：在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的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
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
集中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
圾填埋场。《威海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条例》第十五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
级保护区内从事下列活动：（四）建设
工业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处置设施、场
所或者生活垃圾填埋场；第十六条：禁
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下列
活动：（九）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
为和本条例第十五条禁止的行为。

14 开办畜禽养殖 信鸽养殖；种畜禽生产；转基因种畜禽生
产；牲畜饲养；动物饲养；家禽饲养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
条：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
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威海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第十
五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从事下列活动：（四）建设工业固体废
物集中贮存、处置设施、场所或者生活
垃圾填埋场；第十六条：禁止在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下列活动：（九）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和本条例第
十五条禁止的行为。

2.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3.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
口集中区域；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15

废旧金属收购
站点（含收购生
产性废旧金属
的个体工商户）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

铁路沿线、矿区、油田、港口、机场、施
工工地、军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
近。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关于
开展废旧金属收购站点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工商个字〔2008〕58 号）

16

兴办产生恶臭、
异味、噪声污染
的修理业、加工
业及其他生产
经营活动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主体自主确定 居民区内和人口集中地区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工商局关于
加强饮食娱乐服务企业环境管理的通
知》(环监[1995]100 号)：禁止在居民区
内兴办产生恶臭、异味的修理业、加工
业等服务企业；

17

学校和货物集
散地、大型商业
网点、农贸市场
等公共场所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主体自主确定

与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界外缘的距离应当
符合下列标准，并尽可能在公路一侧建
设：(一)国道、省道不少于 50 米；(二)
县道、乡道不少于 20 米。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 年 2 月 16
日国务院第 144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11
年 3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3 号公布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新建村镇、开发区、学校和货
物集散地、大型商业网点、农贸市场等
公共场所，与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界外缘
的距离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并尽可能在
公路一侧建设：

(一)国道、省道不少于 50 米；
(二)县道、乡道不少于 20 米。



注：清单将依据法律法规等动态进行调整。

18 所有经营活动

1.未改作民用的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组织和公民都有
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 15 部门关于加强经营性自建
房安全管理的通知》二、严格新增经营
性自建房监管（二）强化转为经营用途
安全监管。自建房转为经营用途的，产
权人或使用人在办理相关经营许可、开
展经营活动前，应当依法依规取得房屋
安全鉴定合格证明。

2.未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的自建
房。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禁止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形。

20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禁止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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